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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２０１３年中国所有上市公司相关财务指标的横截面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上市公司资产总规
模大小对其罚没支出负担的影响水平，结果显示：在中国各地区间“为增长而竞争”压力及各级地方政府财力严重

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各上司公司总资产规模大小对其所负担的罚没支出比重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凡企业总

资产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其所负担的罚没支出比重相对较低；而企业总资产规模较小的上市公司，其罚没支出负

担比重则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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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选择性执法是中国行政执法领域一个常见的问题，而且屡禁不止。研究者一般认为主要是由于

行政执法机关执法成本过高、执法资源有限及中国各项法律制度的不健全而导致行政执法机关不得

不有选择地进行执法。这主要从外部的客观环境角度对中国行政执法领域的选择性执法问题进行解

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没有从中国行政执法机关及各地方政府自身利益的角度进行解释。

事实上，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各行政执法机关及各地方政府都表现出了更多的“理性人”的特征，因

此，我们可以设想中国行政执法领域中的选择性执法问题并非完全出于行政执法资源不足或各项法

律制度的不完善等原因，还应当存在各地方政府或行政执法机关“理性人”方面的因素。因此，本文

提出一个待研究的问题：当行政执法机关或各地方政府在面对不同资产规模的上市公司时将会做出

何种选择，即中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是否会对其所负担的罚没支出产生影响？

二、相关文献回顾

有关中国行政罚没领域的“选择性”执法问题早已有人研究过，主要成果可以概括如下：

何立慧分别从执法者、违法者的私人成本与收益及社会公众的社会成本角度对中国选择性执法

问题进行了分析，阐明了其中的激励效应和社会效应，集中研究了执法者和违法者的成本和收益分

布，并从经济学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１］。

戴志勇、杨晓维认为选择性执法是作为执法主体的国家或政府面临情势变化时运用剩余执法权

以保证其政治、经济及社会目标的结果［２］。戴治勇认为，在研究选择性执法问题时，不应仅仅考虑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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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直接成本，同时还应该考虑执法机关的间接成本和间接损害，当把这些间接成本都包含在内时就

不难理解选择性执法问题了［３］。可见，他们的研究主要是站在政府和执法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不

仅考虑了执法的直接成本，还考虑了执法的间接成本。

李明认为选择性执法的存在主要是因为有限的行政执法资源与不断增长的犯罪案件而引起的资

源分配不均，同时也有成文法的局限性及执法者自身素质差异等原因。他认为，由于执法资源有限，

行政执法部门不得不有选择地进行执法［４］。

薛菁主要从法律资源的约束、法律规范的模糊性、政府执法灵活性、对公众反馈回应的需要、税务

执法人员素质的差异、监督和救济程序缺失等方面解释了税收领域选择性执法存在的现象，明确指出

法律制度本身的问题导致了选择性执法［５］。

胡智强认为选择性执法主要是由社会情势的复杂以及社会违法行为分布的高度不均匀所致，这

也是行政执法机关在有限的执法资源下应对众多违法行为的一种手段［６］。

从上述研究文献中不难看出，对中国行政执法领域存在的选择性执法问题学界已经有较为丰富

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中国行政执法资源、行政执法成本及中国各项法律制度的建设等角

度进行的，主要结论可以归纳为：在有限的行政执法资源下，有关部门不得不有选择地进行行政执法；

同时，中国法制的不健全也使得某些行政执法部门进行选择性执法的空间过大。

但是，本文认为仅仅从中国法律资源的有限性及行政执法者的执法成本来研究该问题显然是缩小

了该问题的研究范围。中国实行“议行合一”的政体，政府具有集中优势资源办大事的优势。因此，仅仅

从行政执法资源和行政执法成本角度对中国行政执法机关的选择性执法行为进行解释显然是不够的。

本文试图从各级地方政府主观意愿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解释，作为对已有研究的一个补充。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政府迅速调整了其工作重点，经济建设成为各级政府的
工作重心，三十多年也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ＧＤＰ增长率始终名列世界前茅，全国ＧＤＰ总量一跃
成为世界第二，且有乐观的经济学家估计中国 ＧＤＰ将在２０２０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单从
ＧＤＰ总量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取得的成就无与伦比，但在中国ＧＤＰ高速增长的三十多年中，也出现
了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在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三十多年中，ＧＤＰ增长率成为各地方政府政府关注的焦点。为贯彻以经
济建设为重心的工作指导方针，中央政府通常以各地区ＧＤＰ增长率作为考核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工作
绩效的指标，各地方政府间面临着“为增长而竞争”的压力［７８］。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为增长而增长、

为增长而竞争”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力促 ＧＤＰ快速增长。地方
政府判断各项政策、措施“是非对错、轻重缓急”的基本标准就是该项政策、措施能否促进ＧＤＰ快速增
长或提升政绩，即只要能够促进ＧＤＰ快速增长，该项政策或措施就是可行的，反之，则不可行。在这
种精神的指引下，政府的执法与管制行为也不例外，政府需要考虑各项执法与管制行为是不是能够促

进地区ＧＤＰ的增长，凡是影响甚至阻碍地区 ＧＤＰ增长快速的执法行为都要被弱化或淡化，甚至禁
止。因为如果某地方政府加强管制，往往就会造成资本外流的外部性，并有可能导致本地区 ＧＤＰ短
期增长率下滑，从各地方官员任期制的角度来分析，这不符合各地方官员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所以放

松管制成为各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９］。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绑架”地方政府的能力，特别是对

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公司、大项目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力甚至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政府在

为大公司、大项目服务，甚至在为大公司、大项目“量身定做”某些政策。

近年来，中国不断严重和恶化的环境及食品安全问题，应该就是政府放松监管或政府监管缺位的

一个集中表现。然而，虽然政府放松管制有害于社会公平并损害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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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高短期ＧＤＰ的增长率。由此，本文提出假设１。
假设１：“为增长而竞争”导致地方政府放松管制。
同样，还是在“为增长而竞争”的压力下，某些地方政府为片面追求地区ＧＤＰ增长率的不断提高，严

重扭曲了其财政支出结构，形成了“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务服务”的财政支出结构模

式［１０１１］。为尽可能提高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支出的比重，各地方政府对“非生产性”部门财政拨款通常

采取“差额预算”办法①。近年来，随着某些地方政府部门财政收支预算表的公布，人们能够十分清楚地

发现财政拨款在某些行政执法部门预算收入中的比重确实不高。以上海市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公布部门
预算收支结构的部门为例，表１的数据显示，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２０１３年财政直接拨款占部门总预
算收入的比例不到４０％，２０１４年也才刚刚过４０％，但三年的财政直接拨款都没有超过５０％，这意味着该
部门有超过一半的收入依赖于包括“罚款”在内的其他手段获得。上海市质量监督局、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局、环保局的财政拨款收入大约都在５０％～６０％之间。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上海市部分执法部门

财政拨款占总预算收入比重

部门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４６％ ３９％ ４１％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９８％ ５３％ —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 ５８％ ５７％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８１％ ５８％ ５２％

卫生局（卫生与计划生育委） ６４％ ９２％ ６１％

市环境保护局 ６９％ ６８％ ６８％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８６％ ８６％ —

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 ７９％ ８７％ ９０％
　　　数据来源为中国上海网站（ｗｗｗ．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ｇｏｖ．
ｃｎ），部分数据空缺是由于当年该部门没有公布部门收
入预算报告。

　　在这样的“差额拨款”制度下，各地方政府不得
不允许各行政执法机关通过其他手段（如罚没、事

业收费等）来弥补财政拨款的不足，形成了“给政

策、不给钱”的基本思路和经费来源模式，也逐渐发

展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事业单位经费自

筹或部分自筹的经费使用模式［１２］。

各地方政府不仅使用罚没收入来弥补行政执法

部门财政拨款经费的不足，甚至还用罚没收入弥补

各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不足。１９９４年中国进行的
财政分权暨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政府重新拿回了

重要经济领域的财政大权［１３１４］，但这也使得中国各

级地方政府陷入了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形成了所

谓“城市财政靠土地，县乡财政靠罚款、收费”的“二

元财政”格局［１５１７］。各级地方政府以近４．７万亿元的税收收入支撑着近１０．７万亿元的财政支出总
量（２０１２年），税收收入相对于财政支出缺口近６万亿元。面对如此巨大且日益增长的缺口，各地方
政府不得不努力寻找税收收入之外的非税收入作为补充。尤为特别的是，根据国家财政公布的数据

显示，２０１２年全国各地区税收等财政收入增长乏力，但某些地区的罚没收入却增长强劲，甚至达到两

图１　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总量及比重

位数的增长速度。某些地方政府在门户网站公然

宣称，将行政罚没作为增收挖潜的重要渠道

之一［１８］。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罚没收
入还被纳入了财政预算管理②，每年年初各地方政

府财政部门都要为本地区行政执法部门制定罚没

收入预算数。罚没收入预算数的制定最终必将化

为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目标和压力，行政执法人

员为了完成执法任务而不得不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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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节约非生产性开支、反对浪费的通知》（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４日）和财政部《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试行）》（财预
字〔１９９１〕２８６号）。

见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财政部《关于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的规定》（中办发〔１９９３〕１９号）和财政部《关于下
达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财预字〔１９９５〕２７号）。



赵海益：中国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对其罚没支出负担的影响分析

表２　中国罚没收入预算数和决算数　（单位：亿元）

年份 预算数
预算

增长率
决算数

决算数

增长率

决算数／
预算数

２００７ ７８０ — ８４０．２６ — １０８％
２００８ ８７５ １２％ ８９８．４ ７％ １０３％
２００９ ９００ ３％ ９７３．８６ ８％ １０８％
２０１０ １０３０ １４％ １０７４．６４ １０％ １０４％
２０１１ １１２２ ９％ １３０１．３９ ２１％ １１６％
２０１２ １３９０ ２４％ １５５９．８１ ２０％ １１２％

　　数据来源：国研网数据库。

　　然而，即使在各级地方政府行政执法等“非
生产性”部门存在巨大的创收压力下，行政执法

机关也不能将重点企业、重点工程列为经常执法

的对象，而是选择那些非重点企业、非重点项目进

行重点排查。近年来，媒体不断曝光的行政执法

机关违规、违法执法现象中的受害者常常都是中

小企业者或个体工商户［１９２１］，这正是这一思维的

结果。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地方

政府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目标和压力：其一，努力提高 ＧＤＰ的增长率；其二，筹集足够财政资金。在这
样的目标和压力下，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得不放松对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大项目的管制，从而人为地扩

大企业的生产性可能边界，刺激地区ＧＤＰ的增长，另一方面，又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取尽可能多的
非税收入。大公司、大企业由于自身巨大的经济贡献及较强的寻租能力，一般会成为最主要的受益对

象，而中小企业则由于自身的贡献较小且自身的寻租能力不如大公司和大企业，往往成为政府某些行

政执法部门获取非税收入的重点对象。因此，本文提出假设２。
假说２：“为扩大非税收入”使得罚没常常有选择地进行。

四、研究设计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理论分析的合理性，我们依托中国上市公司相关财务数据，以中国上市公司行

政罚没负担为研究对象，对上述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

（一）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文收集了中国所有公布了财务报告的上市公司２０１３年的相关资料，得到共计２６２０家上市公司
的相关数据从这些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财务报告附注中获取了公司资产总额、主

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营业税金及附加、企业所得税等财务数据资料。

（二）统计性分析

为直观地反映有罚没支出公司与无罚没支出公司之间的差别，本文将所收集的２６２０家上市公司
分成两组，其一为有罚没支出公司，其二为无罚没支出公司。分别计算两组公司各项财务指标并比较

两组之间的差别可以发现，无罚没支出公司的平均总资产的规模要明显大于（超过近３倍）有罚没支
出公司的平均总资产规模。对比两组公司我们发现，有罚没支出公司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要明显高

图２　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与罚没
支出负担洛伦茨曲线图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１３年上市公司财务报告

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于无罚没支出公司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但有罚没支出公司

的营业利润却远远小于无罚没支出公司的营业利润。由此可

见，资产规模较大的公司承担的罚没支出负担要明显小于资产

规模较小的公司，但资产规模较大的公司在营业收入小于资产

规模较小的公司情况下其营业利润要高于资产规模较小的

公司。

　　我们借助洛伦茨曲线的思想［２２］，将各上市公司按照其资

产规模从大到小进行排序，以纵轴表示上市公司罚没支出负担

累积比重，以横轴表示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累积比重，制作“洛

伦茨曲线”（见图２）。从洛伦茨曲线中可以看出，中国上市公
司资产总量规模对各上市公司所负担的罚没支出负担具有较

大的影响。随着上市公司资产规模累积比重不停地增长，洛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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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曲线越来越陡峭，这进一步说明总资产规模较大的公司承担的罚没支出比重较少，相反，资产规模

较小的公司承担的罚没支出比重相对较多。图２及表３反映出来的数据事实与上文理论分析相印
证，说明理论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说明了现实中确实存在如此情况。

表３　样本上市公司被罚没企业和无罚没企业各项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所有上市公司 无罚没支出公司 有罚没支出公司

平均总资产 ５１４５７５６ ６９１７１８５ ２６３９６３３
平均营业收入 １０５７２１０ ８０７０５３ １４１１１１８
平均营业成本 ９６０７０８ ６９１７０２ １３４１２８２
平均营业利润 １１５９３２ １３８０２９ ８４６７１

平均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６９２５ ２１２６０ ５９０８７
平均所得税 ４０４６８ ４９９６０ ２７０３７
平均罚没支出 １４９ ０ ３６０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１３年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三）模型及变量设定

为进一步论证上述假设的

合理性，本文建立如下形式的

横截面数据计量模型：

　　Ｙｉ＝α＋βＸ＋γＺ＋μｉ
　　μｉ表示残差项。Ｙ是被解
释变量，用上市公司罚没支出

的总量表示，以衡量上市公司

罚没支出总量大小，罚没支出

总量大，则说明该公司罚没支出负担较重。Ｘ是解释变量，表示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的大小，用上市
公司的资产总额表示，以验证企业总资产规模与罚没支出总量之间的相关关系。Ｚ是控制变量，Ｚ１
表示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包括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但不包括上市公司营业外收

入，上市公司营业收入越大，表明上市公司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贡献就越大；Ｚ２表示上市公司营业成
本，包括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但不包括上市公司营业外支出，上市公司营业成本

越大，表明上市公司对该地区人口就业率贡献越大，同样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发展；Ｚ３表示上市公司税
额贡献，用上市公司营业税金总额及实际所得税总额合计数表示，其中，企业实际所得税总额 ＝利润
表企业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企业营业税金及附加有企业利润表直接给
出，各上市公司缴纳的税金越大表明该上市公司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贡献越大，反之，则越小；Ｚ４表
示上市公司所得税前利润，反映上市公司年获利能力，税前利润总额越大说明上市公司年盈利能力

越强。

五、实证检验结果

我们将中国上市公司２０１３年罚没支出、资产总额、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和企业
所得税实际支出经适当处理之后代入上述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得到如表４所示结果。

表４　２０１３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财务指标截面数据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ｔ值 Ｐ＞｜ｔ｜
企业资产总额（Ｘ） －０．００００５１８ ２．３０ｅ０６ －２２．４９ ０．０００
营业收入（Ｚ１） －０．００１８２３７ ０．０００１４６３ －１２．４７ ０．０００
营业成本（Ｚ２） ０．００１５７４７ ０．０００１４１６ １１．１２ ０．０００
税赋总额（Ｚ３） ０．００４３９８６ ０．０００１４４７ ３０．４０ ０．０００
税前利润（Ｚ４） ０．００２９５９９ ０．０００２０８１ １４．２２ ０．０００

Ｃ １４７３３８６ ３１４７９９．７ ４．６８ ０．０００
观测值 ２６２０
Ｆ（５，２６１４） ５７６．４２ Ｐｒｏｂ＞Ｆ ０．００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５２４４ Ａｄｊ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５２３５

　　　注：表示在１％的临界值下通过检验，表示在５％的临界值下
通过检验，表示在１０％的临界值下通过检验。

　　从上述截面数据计量模型分析
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所有控制

变量及常数项都在１％临界值下通
过了检验，证明解释变量及所有控

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确实存在显著

的影响。对照实证分析及统计分析

的结果，我们可以进一步验证以下

结论：

　　首先，上市公司的总资产规模
与其罚没支出数量呈负相关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随着上市公司资产

规模的不断壮大，其罚没支出总额

将会不断地下降，这进一步论证了洛伦茨曲线的基本结论。地方政府为了地区经济发展，往往非常青

睐大企业、大项目，不遗余力地创造条件引入大企业、大项目，有时甚至成为大企业、大项目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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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海益：中国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对其罚没支出负担的影响分析

伞”，对其违法乱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视而不见”。而大企业、大项目最重要的标志就

是投资额，因此，企业总资产投资额是决定其重要程度的重要指标。而那些总资产投资额不大的小企

业、小项目则往往成为行政执法部门重点“光顾”的对象，行政执法部门为完成执法任务，抑或是为了

“创收”只能有选择地进行执法。

其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与其罚没支出总量之间存在微弱的负相关关系。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

总额反映了其经营规模的大小，一般而言，企业经营规模越大，其所能够带来的利税总额也就越大，对

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就越大。因此，企业营业总收入能够反映企业经营规模的大小。从计量分析

结果来看，上市公司经营规模大小对其罚没支出总额也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因而，企业经营规模较大

的公司，其罚没支出总额也会相对较小。这与中国各地方政府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方式有很大的关

系，这也符合地方政府及各地方政府行政执法部门“理性人”的假设。

最后，上市公司经营规模比资产规模更有影响效果。对比上市公司经营规模和资产规模对其罚

没支出总量的影响效果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经营规模对其罚没支出总量的影响系数要比上市公司的

资产规模对其罚没支出负担的影响系数大得多。企业经营规模大通常意味着能够给地方政府带来更

多的经济实惠，地方政府及行政执法部门对这些企业往往“投鼠忌器”，这些企业也一定会成为地方

政府重点保护的对象，其和各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各级行政执法部门谈判的能力也相对较强。而资

产规模通常只能代表一种投资规模，并不一定意味着将会带来更多的利税总额，有的资产规模较大的

企业利税总额可能小于资产规模比其小的公司。对于地方政府来讲，企业经营规模的大小要比资产

规模的大小重要，因此，企业经营规模的大小对其罚没支出总量的影响系数更大。

总之，从上述统计分析与计量分析中都可以看出，中国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大小与其所承担的罚没

支出总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本文可以得出结论：一般来说，中国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越大，其

所承担的罚没支出总量会相应地有所下降。

六、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理论推导及数据实证分析，以中国上市公司罚没支出负担为对象，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

总资产规模对其罚没支出负担的影响水平，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对其所负担的罚没支

出负担有重要的影响，资产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所承担的罚没支出比重相对较低；相反，总资产规模

较小的上市公司所负担的罚没支出比重较高。之所以出现如此现象，主要由于中国地方政府双重目

标和压力所致。在地区间“为增长而竞争”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将刺激ＧＤＰ增长作为最核心甚至唯一
的工作目标。此时，放松对企业的管制、人为地扩大企业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同

时，在财政分权带来的税收收入不足压力下，地方政府有扩大财政收入的主观和客观需求。在不能触

动大企业、大项目进而不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目标前提下，中小企业就成为地方政府获取尽可能多的

罚没等非税收入的重点对象。

如此“执法方式”虽然符合各地方政府的“利益”，但却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执法方

式下，执法机关及各地方政府与大企业、大项目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利益”依存关系。虽然大企业、大

项目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对地区经济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大企业、大项目也利

用其自身的经济优势从地方政府或行政执法机关手中获得了一定的违法乱纪“豁免权”。在这样的

“豁免权”下，某些大企业、大项目对国家法令视而不见，肆意地违法乱纪，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劣质

产品，甚至是“有毒”产品，不但污染了环境，而且损害了公众的健康，更伤害了公众对“中国制造”的

信任。近年来，中国不断流失的购买力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反映，国民宁可到国外去购买“中国制造”

不就是对中国法治的不信任吗？如此执法方式虽然能在短期刺激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但从长期来

看却是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伤害。公平、公正是法治的生命力，离开了公平与公正，法治也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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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谈起。党的十八大确定要建立起法治中国，这样的执法方式终将被摒弃。还原法治追求公平与正

义的本性，才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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